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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

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大金庄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金庄矿业”）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杭

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大金庄矿业于 2024 年 12 月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

订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动终止，即本次大

金庄矿业将为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金庄矿业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3,000 万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公司新增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2024 年 12 月，大金庄矿业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Ec523842412030001798），为公司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最高债



权额度合同》(编号：A1923842412020001622)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披露的《金石资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4）。

近日，大金庄矿业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编号为 Ec523842605250001383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签订的编号 为

A1923842605250001166 的《最高债权额度合同》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自该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上述 2024 年 12 月签订的编号

为 Ec523842412030001798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

元）自动终止，即本次大金庄矿业将在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为公司新增提供担保金

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大金庄矿业已就本次担保事宜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289077995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捌亿肆仟壹佰陆拾陆万捌仟捌佰壹拾叁元

法定代表人：王锦华

成立日期：2001 年 05 月 15 日

营业期限：自 2001 年 05 月 15 日至 长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耀江国际大厦 B座 20 层 B 室

经营范围：萤石矿及其他非金属矿、铜矿及其他金属矿的投资、技术开发；

萤石（普通）地下开采（含选厂，限下属子公司经营）；矿产品开采、加工、检



测、矿山环境及安全的技术咨询；批发、零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电器设备，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

出口,矿产资源勘查（凭许可证经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王锦华先生、宋英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0,345,5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69%，其中王锦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6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569,849,848.81 7,840,863,920.78

负债总额 5,145,142,763.20 5,340,833,85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33,971,746.38 1,896,501,742.84

营业收入 3,887,507,189.65 919,994,04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5,762,731.23 61,259,774.64

注： 以上 2025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6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各笔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延期协议

的，保证期间为延期协议重新约定的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

人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及主合同之约定提前实现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

则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或主合同解除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 15,000 万元

4.保证担保范围：被担保主债权及其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下同）、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鉴于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

业为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提升公司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的营运资

金需求，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对本公司新增提供人民币 5,000 万

元的担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金庄矿业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 143,000 万元（含本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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